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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审计了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沪电股份”)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2 年度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股东

权益变动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和财务报表附注(以下合称“财务报表”)，

并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23)第 10026 号

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财务报表的编制和公允列报是沪电股份管理层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

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 
 

在对上述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我们对后附的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沪电股份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

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情况表”)执行了有限保证的鉴证业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

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21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2023 年 2 月修订)》的要求，

沪电股份编制了上述情况表。设计、执行和维护与编制和列报情况表有关的内

部控制、采用适当的编制基础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情况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

法性及完整性是沪电股份管理层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情况表作出结论。我们根据《中

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

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

实施鉴证工作，以对我们是否发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情况表所载资料与我们

审计财务报表时所审核的会计资料及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所有重大

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获取保证。在对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我们对情

况表实施了包括核对、询问、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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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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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3)第0864号 

(第二页，共二页)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根据我们的工作程序，我们没有发现后附由沪电股份编制的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

况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财务报表时所审核的会计资料及财务报表中所披露

的相关内容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本报告仅作为沪电股份披露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之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上海市 

2023 年 3 月 22 日 

    注册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 

            陈睿 

 

 

 
———————— 

             凌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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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2 年期初

占用资金余

额 

2022 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2 年度占

用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22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2 年期末占

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 — — - - - - - — — 

小计 — — — - - - - - — — 

前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附属企

业 

— — — - - - - - — — 

小计 — — — - - - - - — —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

属企业 
— — — - - - - - — — 

小计 — — — - - - - - — — 

总计 — — — - - - - - — —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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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2 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

额 

2022 年度往来

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22 年度往

来资金的利息

(如有) 

2022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22 年期末往

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经营性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 — — - - - - - — —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 

昆山沪利微电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011.26 15,000.00 380.88 (15,381.47) 15,010.67 暂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黄石沪士电子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000.00 20,100.00 - (16,700.00) 7,400.00 暂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黄石沪士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285.00 3,300.00 - - 20,585.00 暂借款 非经营性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

属企业 

胜伟策电子(江苏)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7,196.50 10,585.24 - (11,825.67) 5,956.07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Schweizer Electronic 
Singapore PT 

联营企业之子公

司 
应收账款 1,094.52 6,304.99 - (2,335.52) 5,063.99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Schweizer Electronic AG 联营企业 应收账款 1,181.47 4,650.07 - (3,720.10) 2,111.44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昆山先创电子有限公司 
第二大股东之母

公司控制之企业 
应收账款 496.53 2,019.84 - (2,259.35) 257.02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沪照能源(昆山)科技有限公司 
第二大股东之母

公司控制之企业 
应收账款 141.90 266.32 - (378.56) 29.66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楠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大股东之母

公司 
应收账款 6.32 25.47 - (31.79) - 销售商品 经营性往来 

昆山先创电子有限公司 
第二大股东之母

公司控制之企业 
其他应收账款 - 12.21 - (10.59) 1.62 租金收入 经营性往来 

沪照能源(昆山)科技有限公司 
第二大股东之母

公司控制之企业 
其他应收账款 - 3.49 - (3.21) 0.28 租金收入 经营性往来 

总计 — — — 46,413.50 62,267.63 380.88 (52,646.26) 56,415.75 — — 

 

本表已于2023年3月22日获董事会批准。 

 

企业负责人:   吴礼淦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朱碧霞                                     会计机构负责人:  李可欣 
 


